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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北京时间11：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北京时间9:30—11:30、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公司21楼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9,518,54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0.6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10,231,65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32

（三）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长张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公司部分董事、独立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参加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票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票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票占

有效表决

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

及超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668,304,577 99.82 905,688 0.14 308,276 0.04

通过

2

关于公司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分行申请

公开授信额度的议

案

668,236,253 99.81 862,288 0.13 420,000 0.06

通过

注：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中小股东同意

票数

同意票

占中小

股东表

决权比

例

%

中小股东反对

票数

反对票

占中小

股东表

决权比

例

%

中小股东弃

权票数

弃权票

占中小

股东表

决权比

例

%

1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及

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71,059,511 98.32 905,688 1.25 308,276 0.43

2

关于公司向中国进出

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分行申请公开授

信额度的议案

70,991,187 98.23 862,288 1.19 420,000 0.58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律师、常娜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天阳律

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一四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9日

报备文件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662� � �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2014-053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2014

年

11

月

25

日

,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根据董事长梁国坚先生的提议

,

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

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通知。

2

、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名。

4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国坚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

、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表决有效。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出售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二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62�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2014—054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公司拟通过北部湾股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出售子公司

75%

的股权

,

如果交易方不能

以高于转让价格的底价受让

,

存在交易不成功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

、鉴于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索保公司”

)

所在的生产基地符合梧州市政府规定的“退城进园”政策要求

,

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

公司

拟通过北部湾股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股权交易所”

)

挂牌出售索保公司

75%

的股权

,

获得投资

收益。索保公司

75%

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价格

(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为人民币

10,183.31

万元

(

以下

金额币种除非另外注明

,

均为人民币

),

公司对索保公司投资成本帐面价值为

11,351.52

万元

,

如果索保公司目

前拥有的工业用地能够变性为商业用地

,

土地升值可期。为此

,

公司设定转让索保公司

75%

股权价格不得低

于

12,000

万元

,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公司将及时披

露股权转让相关的进展情况。

持有索保公司

25%

股权的另一股东香港洄利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洄利公司”

)

同意放弃上述

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已承诺不购买上述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

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3

、

2014

年

11

月

28

日

,

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

股子公司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王若晨、张雄斌、陈芳认为

:

(1)

公司转让索保公司

75%

股权事项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

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董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关于上

述交易作出的决议。

(2)

公司本次出售索保公司

75%

股权事项中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

,

所选聘评估机构能胜任本

次评估工作并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

评估价值公允

,

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4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只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完毕后

,

将按照股权交易所规定的程序

,

完成股权转让。要求受让方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

,

并且须向股权交易所提交

1000

万元的保证金

,

详细受让方情况将于股权转让完成进展公告中予以披露。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索保公司

75%

股权

,

该股权权属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事项。

(

二

)

标的公司的帐面价值

截止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索保公司帐面资产总额为

16,977.31

万元

,

净资产总额为

10,

308.24

万元

,

净资产评估值为

13,782.49

万元。

(

三

)

标的公司股权变更历史沿革

1

、索保公司系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外经贸桂外资字

[1997]127

号批准

,

由香港洄利公司独资组

建

,

于

1997

年

9

月

2

日成立。取得工商企合桂梧总字第

000792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为

232

万元。

2

、

1999

年

11

月经梧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

同意香港洄利公司将

75%

股权

(

出资额

174

万元

)

转让给广西梧州

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索美公司”

),

股权转让后索保公司由索美公司和香港洄利公司合资

经营。

3

、

2001

年

7

月

1

日

,

索保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

,

总注册资本变更为

13232

万元。其中索美公司出资

额由

174

万元增加至

7,638.46

万元

,

占总注册资本

57.727%;

香港洄利公司出资额由

58

万元增加至

3,308

万元

,

占总注册资本

25%;

广西麦得益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麦得益公司”

)

以其位于梧州市新兴二路

137-6

号的价值

1,286.48

万元的办公楼和价值

999.06

万元的工业用地

(

地号为

1-1-2-4)

参与索保公司的增资

,

合计

出资额

2,285.54

万元

,

占总注册资本

17.273%

。

4

、

2001

年

7

月

2

日

,

麦得益公司将其持有索保公司的

17.273%

股权转让给索美公司

,

索美公司对索保公司

的出资额由

7,638.46

万元至

9924

万元

,

占总注册资本

75%,

香港洄利公司出资额为

3308

万元

,

占总注册资本

25%

。

5

、

2001

年

9

月

,

索美公司将索保公司

75%

股权转让给公司

,

公司对索保公司的出资额为

9924

万元

,

占总注

册资本

75%,

香港洄利公司对索保公司出资额为

3308

万元

,

占总注册资本

25%

。

6

、索保公司原有经营范围为

:

生产化妆品

,

保健用品、保健药品

;

保健食品研究与试验

;

销售本公司产品。

2014

年

8

月

15

日索保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

:

化妆品、洗涤用品的批发。法定代表人

:

祝晓红。注册地址

:

广西梧

州市新兴二路

137

号。

(

四

)

公司获得标的公司时间、方式和价格

,

以及标的公司的运营情况

2001

年

9

月公司控股股东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

其关联方索美公司

与公司签署了系列资产、股权出售与收购的相关协议

,

具体情况如下

:

1

、公司出售给索美公司的资产合计

12,020.24

万元

,

其中包括公司部分经营性资产

6,267.94

万元、北山饭

店

100%

股权

0

元、梧州市康达

(

集团

)

股份有限房地产开发公司

100%

股权

796.79

万元、梧州三条钢带制品有

限公司

51%

股权

4,955.51

万元。

2

、公司以

11,351.52

万元收购索美公司持有索保公司的

75%

股权。

上述资产重组后

,

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日用化妆品的生产与销售

,

索保公司也因此成为公司主要的

生产基地和销售公司。

3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

,

公司于

2006

年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

其中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设了广州从

化生产基地。

2007

年底从化生产基地全面投产

,

公司生产重心逐步转向从化生产基地

,

索保公司的产量和销

量逐年下降。同时

,

由于近几年化妆品行业竞争激烈

,

公司的整体销售业绩未能大幅度提升

,

从化生产基地产

能规模可以满足公司总的生产需求

,

索保公司生产经常处于不饱和状态

,

导致最近几年业绩累计亏损

,2011

年亏损

2816.33

万元

;2012

年亏损

457.20

万元

,2013

年盈利

253.20

万元

,2014

年

1-9

月亏损

1,031.20

万元。

4

、根据

2013

年

9

月

22

日《梧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

,

梧州市政府允许索保公司位于新兴二路

137-6

号

(

地号为

1-1-2-4)34,113.22

平方米工业用地改为商业住宅用地

,

以招拍挂方式出让

,

享受退城进园优

惠政策

,

具体按照

(

梧政发【

2011

】

37

号

)

《梧州市退城进园工业企业整合资源实施整体搬迁奖励办法》及《梧州

市退城进园工业企业整合资源实施整体搬迁奖励办法补充规定》执行。鉴此

,

索保公司所在地的梧州生产基

地已于

2014

年

5

月底开始停止生产活动。

(

五

)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６９

，

７７３

，

１１３．００ ３６０

，

１３７

，

２９６．８５

负债总额

６６

，

６９０

，

７７１．０６ ２４６

，

７４２

，

９０８．７３

应收款项总额

４４

，

０９８

，

１２０．９２ １１９

，

９６８

，

６０８．０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０

净资产总额

１０３

，

０８２

，

３４１．９４ １１３

，

３９４

，

３８８．１２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９

，

６５８

，

８１２．５７ ９０

，

７３３

，

４６８．０４

营业利润

－１０

，

１３６

，

８８４．９３ ２

，

０９７

，

８７５．６７

净利润

－１０

，

３１２

，

０４６．１８ ２

，

５３１

，

９６５．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７

，

１６９

，

３４１．４４ １６０

，

００５

，

６６６．７４

说明

:

标的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出具了致同审字

(2014)

第

450FC041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

六

)

标的公司资产评估

为保证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平、公允

,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

(

北京

)

有限责任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

,

并出具了中铭评报字

[2014]

第

8006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有关本次评

估的情况如下

:

1

、评估目的

:

确定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索芙特股

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权转让事宜提供参考意见。

2

、评估对象

:

为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

3

、评估范围

:

为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4

、价值类型

:

市场价值。

5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6

、评估方法

:

资产基础法。

7

、评估结论

:

经实施评估程序后

,

于评估基准日

,

委估股东全部权益在缺少流通的假设前提下的市场价

值为

13,782.49

万元

,

净资产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3,474.25

万元

,

增值率为

33.70%

。评估结论见下表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

:

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

）

Ａ Ｂ Ｃ ＝ Ａ －Ｂ Ｄ ＝ 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５

，

１４２．３２ １７

，

２１０．９２ ２

，

０６８．６０ １３．６６

非流动资产

２ １

，

８３４．９９ ３

，

２４０．６４ １

，

４０５．６５ ７６．６０

其中：固定资产

３ ８９０．３３ １

，

１３３．１５ ２４２．８２ ２７．２７

无形资产

４ ６７６．１９ ２

，

１０４．７９ １

，

４２８．６０ ２１１．２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２６８．４７ ２．７１ －２６５．７６ －９８．９９

资产总计

６ １６

，

９７７．３１ ２０

，

４５１．５６ ３

，

４７４．２５ ２０．４６

流动负债

７ ６

，

６２９．７４ ６

，

６２９．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８ ３９．３３ ３９．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９ ６

，

６６９．０７ ６

，

６６９．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净 资 产

１０ １０

，

３０８．２４ １３

，

７８２．４９ ３

，

４７４．２５ ３３．７０

(

七

)

评估增减值说明

1.

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相对变动率。

索保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13,782.49

万元

,

与账面值相比

,

评估增值

3,474.25

万元

,

增值率为

33.70%

。

2.

将评估结果与账面价值相比

,

分析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

(1)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

20,686,033.09

元

,

增值率为

13.66%

。主要原因如下

:

1)

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

6,786,423.87

元

,

增值率为

19.92%

。增值的原因审计计提坏帐准备为

6,786,423.87

元

,

经逐笔认定

,

无发生坏帐损失的可能

,

导致评估增值。

2)

产成品

(

库存商品

)

评估增值

13,899,609.22

元

,

增值率

143.97 %

。增值主要原因为审计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

而产成品

(

库存商品

)

按成本法评估

,

产品销售价格扣除各项税费用后较账面成本高

,

故评估增值。

(2)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原值增值

315,414.68

元

,

增值率

2.25%;

评估净值增值

2,423,172.77

元

,

增值率

28.25%,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

1)

评估基准日建筑成本价格上涨

,

特别是近年钢材、人工费用等涨幅较大

,

重置成本增高

,

导致该部分房

屋建筑物评估原值增值。

2)

企业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计提会计折旧年限短于其经济耐用年限

,

故导致评估净值增值。

(3)

设备类资产原值无增减

;

净值评估增值

4,960.26

元

,

增值率

1.52%,

主要原因是

:

经审计

,

委估设备根据

会计准则要求已经计提了累计折旧

,

而委估设备尚未投入使用

,

并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以按原购置价进行资

产处置

,

所以评估增值

;

(4)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14,285,926.64

元

,

增值率为

211.27%

。土地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

原始土地成本较低

,

随着经济发展

,

工业用地需求增加

,

征地成本和开发成本近年来上涨较快

,

故土地价格增

值。

(5)

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增值

-2,657,573.63

元

,

增值率

-98.99%

。减值主要原因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基础

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评估减值。

(

八

)

标的公司拥有的工业用地说明

2001

年

7

月

1

日

,

由于索保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

当时的新增股东麦得益公司以其位于梧州市新兴二路

137-6

号的办公楼和工业用地

(

地号为

1-1-2-4)

对索保公司进行增资

,

该工业用地成为了索保公司的生产和

办公场所

,

该地块合计

34,113.22

平方米

,

原始投入

999.06

万元

,

经过历年摊销

,

该地块目前帐面价值为

676.19

万元。随着经济发展

,

工业用地需求增加

,

征地成本和开发成本近年来上涨较快

,

故该工业用地目前评估价格

已增值。

(

九

)

其他事项

(1)

本次出售索保公司股权完成后

,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

索保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公司不存在为索保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索保公司理财的情况。

(2)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止

,

索保公司与公司

(

含子公司

)

尚存在下列往来款

:

单位

:

元

应收账款 广州市天吻娇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３９０

，

１０５．６４

应收账款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６４０

，

３７７．６３

其他应收款 广州市天吻娇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３４

，

０５０

，

２８３．２５

应收款项合计

４４

，

０８０

，

７６６．５２

其他应付款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３９０

，

１２４．２７

其他应付款 广东传奇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广西红日娇吻洁肤用品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款项合计

８

，

４７０

，

１２４．２７

应收款项与应付款项相抵后合计

３５

，

６１０

，

６４２．２５

公司将于

2014

年

11

月

30

日前对上述往来款清理完毕。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

,

原索保公司的员工继续留在公司工作。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出售索保公司股权

,

可以变现部分资金

,

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

,

增加流动资金

,

促进生产经营的发

展。

由于索保公司名下拥有位于梧州市新兴二路

137-6

号

(

地号为

1-1-2-4)34,113.22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

,

根

据梧州市政府有关“退城进园”的政策要求

,

该工业用地享受退城进园优惠政策

,

具备改为商业住宅用地的

可能。如果这一优惠政策获得落实

,

该工业用地的估值将会大幅增长。本次股权转让后

,

索保公司未来估值

增长的受益将由受让方享有。为此

,

公司拟通过股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索保公司

75%

的股权

,

目的是为了获得

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

2

、本次出售索保公司

75%

的股权

,

预计公司可以获得税前转让收益不低于

4,268

万元。

(1)

交易底价为

12,000

万元

,

如果本次股权转让按底价成交将获得投资收益约

649

万元。鉴于索保公司拥

有的土地即将可以变性为商业用地

,

升值可期

,

如果成交价高于底价

,

公司将会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

(2)

此次股权转让后

,

索保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索保公司以前年度亏损数

2,846

万元

,

本年度

的亏损数

(

按

1-9

月审计报表数

75%)773

万元

,

共计亏损数

3619

万元转回后形成投资收益

3619

万元。

3

、公司计划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

综上所述

,

本次出售索保公司的股权

,

将会给公司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

,

且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

,

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造成较大的压力和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

、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62� � �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2014-055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审议审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

)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12

月

15

日

9:30~11:30

、

13:00~15:00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12

月

14

日

15:00~2014

年

12

月

15

日

15: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

六

)

出席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12

月

10

日

(

星期三

)

。于股

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七

)

会议地点

:

广西梧州市新兴二路

137

号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出售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议案》。

2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3

、《关于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1

的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议案

2

和议案

3

的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5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索芙特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4

年

12

月

12

日

9:00~17:00

时

(

二

)

登记方式

:

1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证券帐户卡

;

2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帐户卡

;

3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证券

帐户卡

;

4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

,

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

;

5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

,

并向大会登记处

提交前述规定凭证的复印件。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应包含上述内容的文件资料。

(

三

)

登记地点

: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

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0662

”。

2

、投票简称

:

“索芙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4

年

12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索芙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出售广西梧州索芙特保健品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３．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14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

为

2014

年

12

月

15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目前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者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具体流程分别如下

:

(1)

申请服务密码

请 在 深 交 所 网 站

( http://www.szse.cn )

、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或者

其他相关系统开设“深交所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2)

申请数字证书

可以向深交所认证中心

(http://ca.szse.cn)

申请数字证书的新办、补办、更新、冻结、解冻、解锁、注销等相

关业务。

股东拥有多个证券账户的

,

可以将多个账户注册到一个数字证书上。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1

、通讯地址

:

广西梧州市新兴二路

137

号 邮政编码

:543002

2

、联 系 人

:

李江枫、郑志雄

3

、联系电话

:0774-3863880

传真号码

:0774-3863582

4

、电子邮箱

:redsunsec@163.com

5

、会议费用情况

:

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董事会七届八次会议决议。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

样式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股东单位

)

出席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书签发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表决权限

(

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

,

单项选择

,

多选无效

):1

、具有全权表决权

( );2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

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3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

。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

须另外单独说明

,

并附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证券代码：002485� � �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2014-055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郎希努尔集团"）通知，因新郎希努尔集团已偿还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的

借款，新郎希努尔集团前期质押给齐鲁证券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已解除

质押， 并于2014年11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

截止本公告日，新郎希努尔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3,548.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34%。本次股权解除

质押后，新郎希努尔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仍有5,00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15.625%。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96� � �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50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7月19日披露《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正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

大事项，公司已于2014年7月21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2014年7月21日起停牌。2014年7

月28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公司实际控制人华电集团拟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股票自2014年7月28日起继续停牌并不超过30天。

2014年7月28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本公司股票自 2014年7月28日起继续停牌并不

超过30天。公司于2014年8月2日、2014年8月9日、2014年8月16日及2014年8月23日分别披露了相关进展公告。

2014年8月28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延期复牌公告》，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8日继续停牌

不超过30日，并于 2014年9月4日、11日、18日、25日分别披露了相关进展公告。

2014年9月27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延期复牌公告》，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9月29日继续停牌

不超过30日，并于 2014年10月11日、18日、25日披露了相关进展公告。

2014年10月29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延期复牌公告》，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29日继续停

牌不超过30日，并于 2014年11月5日、12日、19日、26日披露了相关进展公告。

上述停牌期间，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事项的可行性论证及商谈等工作并报请有关部门批准。目前，交

易各方已对资产完成梳理整合工作， 华电能源已于11月25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收购华电集团所持铁

岭公司51%股权的事项（详见华电能源11月26日的公告），目前正在办理铁岭公司51%股权过户至华电能源

的相关工作，预计该项过户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该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复牌。为避

免公司股价波动，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1日继续停牌不超过30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依据进展情况和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情况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有关事项上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93� � �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4-043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集团"）的通知：

为满足融资需求，大通集团将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2,000万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8.47%、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14%）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双方已于2014年11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2014年11月27日至双方申请解冻为止。

至此，大通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0,213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5,167万股、限售流通股5,046万

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4.32%，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48%。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24� � �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14-055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将总额为人民币9,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9月1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4）。

2014年11月28日，公司已将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同

时将该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82�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4-114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5日上午开市起停

牌。

鉴于公司以及各方还在商谈该重大事项，且截至目前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暂不具备按规定披

露并复牌的条件。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1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33� � �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14－067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减少、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28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27日-2014年11月2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27日15:00-2014年11月28日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金园工业区揭阳路28号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

安堂药业"）麒麟园中座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柯少彬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54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258,128,106�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36万股的35.783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256,546,80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36万股的35.5643%。

3、网络投票参加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8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581,30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72,136万股的0.2192%。

4、中小投资者参加情况

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1名，代表

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592,10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2,136万股的0.2207%。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7,951,004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177,102股，

反对股份数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弃权0股,弃权股份数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256,546,8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404,204股，反对177,102

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15,004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762%；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2%）；反对177,10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38%；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弃权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二）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太安堂电子商务及连锁业务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7,951,004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177,102股，

反对股份数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弃权0股,弃权股份数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256,546,8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404,204股，反对177,102

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15,004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762%；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2%）；反对177,10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38%；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弃权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黄贞律师和邹志峰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太安堂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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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贵阳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贵阳市成立了贵阳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１４

次会议审议批准，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天城投”）以自

有资金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参与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公司增资扩股并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占其注册资本

６５００

万元

的

４６．１５％

），有关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关于投资入股贵阳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２８

）。现将贵阳互联网

金融产投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全额认购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增资扩股

因申办有关经营资质及未来生产经营需要，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拟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为进一步加大公司金融产业投资， 达到对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的绝对控股， 近日公司再次以自有资金出资

３５００

万元，全额认购参与完成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公司增资扩股。本事项在公司授予的董事长决策权限内，

不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经董事长批准后生效。本事项已经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的全体股东同意，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二、增资后的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贵阳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全部由股东出资。股东结构变化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３０００ ４６．１５％ ６５００ ６５．００％

贵阳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０．７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贵阳观山湖建设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２３．０８％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合计

６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增资后调整的经营范围

互联网金融等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投资；为政府提供电子政务资源整合；提供互联网金融外包服务；依托

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根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信息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劳务派遣、人员培训；支付清算系统的研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研发、设计；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研

发、设计、销售；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开发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近阶段主要业务介绍

１

、打造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与当地银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打造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搭建供应链金融业务运营体系与风险控

制体系，满足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高端企业客户的金融需求。在线供应链金融平台通过与核心企业电子商务

平台、物流仓储管理平台的无缝衔接，将供应链企业之间交易所引发的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集中展现

在多方共享的网络平台上，实现供应链服务和管理的整体电子化，为企业提供自助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的金

融服务。目前贵阳银行平台一期正在建设中。

２

、打造互联网直销银行

与当地银行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全面提升信息化、网络化水平，打造成为现代化商业银行和互联网直销

银行。以建设“业务基础平台”为切入点，由点带面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引入基础应用平台后，其信息化建设能

力将得到显著提升，产品开发和创新的效率与质量将有质的飞跃。目前该项目以贵阳农商行为试点，已进入

总体设计阶段。

３

、推进贵阳移动金融发展

在贵阳市国家移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服务创新试点工作协调推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贵阳互联网金融

产投抓住贵阳市国家移动金融创新试点城市的契机，立足贵州、走向全国，全力以赴做好移动金融推广和发

展工作。一是推动贵州通

ＴＳＭ

平台建设，目前由贵阳市政府组织成立的贵阳移动金融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贵

阳移动金融公司”）负责建设、运营和管理的贵州通

ＴＳＭ

平台建设方案获得了中国人民总行和国家发改委的

充分认可。贵阳移动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将按照贵州通

ＴＳＭ

平台建设方案的要求，加快推进平台建设。二是加

快移动金融业务发展，目前在贵阳移动金融公司股东广州合量投资有限公司协助下，贵阳移动金融公司牵头

当地合作银行完成了与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移动金融

ＴＳＭ

平台的系统联调，具备联合发卡条件，推出试商

用。

４

、网络支付牌照申请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网络支付牌照的申请，未来将利用网络支付做好贵阳互联网产业园园区企业配套和

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智慧旅游的打造。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己确定了未来业务发展的新方向，在保证房地产开发主业持续增长的同时，积极布局金融和大健康

产业。本次增资，是公司继续加码金融业的战略举措，互联网金融将贯穿公司各个业务环节，成为公司各产业

资源融合的纽带，特别是未来网络支付平台的成功建设将成为公司地产业务、智慧社区建设、大健康医养服

务的资金整合平台，为公司新业务的发展奠定金融的基础。

本次增资实施完成后，贵阳互联网金融产投成为公司绝对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金融投资发展战略，贵

阳互联网金融产投财务报表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收入结构及财务状

况，持续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